
第三十一条 未经省、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举办超过宗教活动场

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

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对举办

活动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

机关可以责令其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第三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强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或者向

其摊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责令改正；有非法财物的，予以没收；

情节较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其撤换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由登记

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十七条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的，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

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

出投标邀请书。

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的事项。

第十八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

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

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

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

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

视待遇。

第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

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

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

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

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

条款。

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术、标准有规定

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

出相应要求。

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确定工期的，

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段、确定工期，并在

招标文件中载明。

第二十条 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

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

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具

体情况，可以组织潜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

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

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

其他情况。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必须保密。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

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

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

五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

人。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

成部分。

绛县发改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4.2.5 消毒

对患病动物污染的场所、用具、物品

严格进行消毒。

饲养场的金属设施、设备可采取火

焰、熏蒸等方式消毒；养畜场的圈舍、场

地、车辆等，可选用 2%烧碱等有效消毒药

消毒；饲养场的饲料、垫料等，可采取深

埋发酵处理或焚烧处理；粪便消毒采取

堆积密封发酵方式。皮毛消毒用环氧乙

烷、福尔马林熏蒸等。

4.2.6

发生重大布病疫情时，当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按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

条例》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扑灭措施。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布鲁氏菌病防
治技术规范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保障

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适应城市

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是指国家

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

第三条 城市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平等、

团结、互助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将

城市民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加强领

导，统筹安排。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适应当

地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列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人民政府对

于发展适应当地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

化事业的资金，可以根据财力给予适当照

顾。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确定负责民族事务工作的部门或者配

备专职干部，管理民族事务。

第七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

人民政府、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的办事处，

以及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部

门或者单位，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少数民

族干部。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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